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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農民工

被拖欠工資的現象日益普遍，「討薪

難」成為了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許

多人被迫實行私力救濟，其中有部分

農民工更以自殘甚至跳樓等自殺手段

威脅僱主支薪。儘管以死抗爭的現象

由來已久，但轉型中國農民工的自殺

式討薪事件頻頻發生，為權利而自殺

已成為一個社會問題。為甚麼農民工

會以自殺作為維權手段？他們為何不

通過法院或政府來行使其權利？國家

對此態度如何？進而，如何矯正社會

不公，盡可能促進正義為所有民眾平

等地享有？

農民工自殺式討薪，作為一種維

權抗爭（或所謂的「權利救濟」），是為

權利而鬥爭的一種極端形式。權利救

濟機制可分為公力救濟（包括司法和

行政救濟）、社會型救濟（如調解、仲

裁）和私力救濟。私力救濟是指當事

人認定權利遭受侵害，不通過國家機

關和法定程序，而依靠私人力量行使

權利，可分為強制與交涉、自益與自

損等類型1。農民工為權利而自殺屬

自損型私力救濟，即通過針對本人的

自損行為而給他方施壓，強制其接受

自己提出的糾紛解決方案。

本文的研究主要運用社會人類學

方法。迪爾凱姆（Émile Durkheim，又

譯涂爾幹）的自殺論影響深遠。他認

為，自殺並非一種簡單的個人行為，

而是對正在解體的社會的一種反應。

自殺率應以社會事實來解釋，它與宗

教社會、家庭社會、政治社會的整合

度成反比2。基波斯（Jack P. Gibbs）、

馬廷（Walter T. Martin）等發展了迪氏

有關自殺的實證社會學研究3。二十世

紀以來，克伯樂（Arthur L. Kobler）等

闡釋社會學家從個體主義視角研究

自殺，認為自殺的解釋應從個體行

動所表達的「意義」中探尋4。馬林諾

夫斯基（Bronislaw K. Malinowski）描

述了初民社會一個自殺案例，自殺被

作為擺脫困境和抗議的一種手段5。

本文將結合中國問題，考察農民工

權益受侵犯及其維權現狀，揭示其以

死抗爭的深層原因，進而分析農民工

權利救濟的邏輯，探討一種權利救

濟的法律與社會理論——為權利而自

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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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甚麼通過自殺
來討薪？　

關於自殺式討薪，近年來有一些

爭論。有人創造了「跳樓秀」這樣的新

詞來嘲諷農民工為權利而自殺的現象。

此種論調已招致廣泛批評。有人指責

自殺式討薪不理性，倡導理性維權。

但必須追問，農民工在現實條件下是

否有理性維權的可能？西安某工地

150位民工合共80萬元工錢被拖欠一年

多。2005年8月，40多位民工組織討薪

新聞發布會，理性維權。但僅過9小

時，13位民工與老闆交涉時就遭30多

人暴打，6人受傷，其中2人重傷6。

那麼，農民工為甚麼要實行自殺

式討薪？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農民工

的行為可視為既定條件下經成本與收

益權衡後作出的理性選擇。當行為人

認為悲慘境遇不可改變、自殺效用高

於生存效用時，就會選擇自殺。與真實

自殺不盡相同，自殺企圖（attempt）／

姿態（gesture）旨在發出求助信號並提

高生存的邊際效用7。自殺式討薪，

正是自殺企圖／姿態的一種，旨在發

出信號、祈求幫助、引起關注、形成

壓力、解決糾紛和保障權利。當然，

自殺式討薪也確實存在㠥情緒化的因

素，是理性與激情的混合性結果。農

民工為權利而自殺，具體可從如下方

面解釋。

（一）社會嚴重不公

農民工廣泛採取自助形式維權，

甚至為權利而自殺，其深層原因在於

社會嚴重不公。首先，農民工的「前

身」即農民長期處於社會底層。其次，

1992年以來農民工開始大量進入城市，

但戶籍、就業、城管等制度限制了其

職業選擇，他們事實上被排斥到收入

低、環境差、福利劣的次屬勞動力市

場，成為城市社會的底層人物8。再

次，農民工的權益普遍受到嚴重侵犯，

如加班加點常見、勞保措施缺乏、工

傷事故頻繁、人身自由常受限制，幾

乎沒有維權組織，毫無社會保障。最

後，農民工不僅收入低，且工資常被

拖欠，討薪艱難。長期受壓迫的農民

工往往宿命感很強，多數情況下會忍

受或迴避。但種種原因逐漸令其產生

嚴重的被剝奪感和相對貧困感，在生

存倫理規則的推動下，逐漸導致其維

權行動的開展，最終為權利而自殺。

（二）權利不能獲得適當的救濟

中國設置了法院、政府、仲裁、

調解等各種解紛機構，但農民工卻不

情願訴諸這些機構救濟權利。這一點

既有許多間接材料的支持，也得到了

筆者對廣東東莞勞動爭議的調查之印

證。東莞市法院近年受理的勞動案件

大幅增加，2000-2004年分別為517、

728、1,755、2,186、4,131件，但訴訟

案件還是很少，不服仲裁而起訴的比

例稍低於4%。儘管仲裁案件極多，

2001-2003年分別為18,717、27,500、

33,394宗，2004年上半年更達19,727宗，

但決非大部分勞資糾紛都進入了仲裁程

序。包括勞動監察在內的行政處理機

制、勞動爭議調解、私力救濟等方式仍

發揮了較大作用。例如，2001年，東莞

市的村勞動調解辦調解結案3,883宗，

佔當年勞動仲裁的20.75%。進入法律

程序的勞動爭議少，意味㠥農民工更

多地通過非法律途徑解決糾紛。這一

過程往往會引發更激烈的衝突，農民

工圍堵、綁架、打傷、殺死老闆及自

殺討薪的事件時有耳聞。為甚麼他們

不訴諸法律，而寧願私力救濟，甚至

通過自殺維權？原因至少包括：

從 經 濟 學 的 角 度 來

看，農民工實行自殺

式討薪可視為既定條

件下經成本與收益權

衡 後 作 出 的 理 性 選

擇。自殺式討薪是自

殺 企 圖 ／ 姿 態 的 一

種，旨在發出信號、

祈 求 幫 助 、 引 起 關

注、形成壓力、解決

糾紛和保障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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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政治與法律 1、成本高昂。農民工訴諸公力

救濟需耗費經濟、時間、心理、人

力、機會成本等；經濟成本包括仲裁

收費、法院費用、律師收費、輔助費

用等；除私人成本外，還需耗費社會

成本9。據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

究中心調查，農民工討薪成本至少三

倍於收益。為索償不足1,000元的工資，

若走完所有程序，民工至少需直接花

費920元，時間至少11-21天，折合誤

工損失550-1,050元bk。民工不願利用

法律，一項主要原因就是公力救濟成

本太高。即便解決糾紛，收益也往往

不能彌補開支。因經濟實力弱，民工

對解紛時間高度敏感，幾乎不可能等

待走完複雜程序，更難以忍受拖延。

2、程序複雜。勞資爭議實行「一

裁兩審制」，起訴前須經勞動仲裁；

工傷事故等勞動爭議在申請仲裁前還

須經社保部門的處理。有些地區還發

展出調解前置程序，如東莞勞動爭議

仲裁委員會的《申請勞動仲裁須知》第

四條規定：「向市勞動仲裁庭申請勞

動仲裁，應提交所在地鎮（區）有關勞

動爭議調解部門出具的《調解不成證

明書》。向鎮（區）勞動仲裁分庭申請

勞動仲裁，應提交所在村勞動爭議調

解辦出具的《調解不成證明書》。」勞

動爭議解決不僅程序繁瑣，而且相關

法律規則龐雜，僅全國性勞動法律法

規就有近千部，法律、法規、地方性

法規和規章之間還存在不少衝突。即

便是一位律師，若不以勞動法為專

長，要搞清勞動爭議解決的各種問題

也絕非易事。

3、公力救濟的實效性不足。即

便是付出巨大成本，走完各種法律程

序，權利仍可能得不到救濟。如陝西

山陽縣27位民工在洛南縣陳耳金礦打

工，2001年6月查出患上矽肺病，他

們先後尋求救濟的機構有洛南縣的勞

動監察大隊、洛南縣勞動爭議仲裁委

員會、洛南縣勞動局、洛南縣㡮生防

疫站、縣政府、縣法院、商周市勞動

局、商周市㡮生防疫站、商周市中級

法院、陝西省㡮生廳、省高院、省信

訪辦、最高法院、國家信訪局、勞動

和社會保障部。除付出巨大成本外，

14人陸續離世，其中3人自殺，2005年

法院最終判決原告每人獲賠約6萬元，

但仍未執行bl。除法律技術本身（如勞

動爭議複雜、民工的法律行動可能有

瑕疵）的原因外，還因為制度的公正

性缺乏保障。地方政府、勞動和社會

保障機構、勞動仲裁委員會及法院等

機構的公正性顯然不足，或無法獲得

民工的信任。許多地方政府實際上是

資本依附型政府，為了經濟發展往往

過於遷就資方。而當前中國的行政主

導型體制又會將政府偏向資本的態度

傳遞到政府各部門，甚至影響到相應

的司法機關。

可見，國家並未向農民工提供適

當的討薪途徑。正因如此，才出現總

理為熊德明討薪bm、法官上書總理討

薪bn等傳奇故事。這真切地說明了法

律的蒼白。進而，轉型中國的法律運

作還普遍非規範化，司法腐敗大量存

在，民眾對司法公正高度懷疑，甚至法

院、政府賴薪的現象也時有發生bo。

正因公共執法失效，才會出現民間收

債人等替代性的第三方，退回私人執

法的現象。正因訴諸法律救濟的障礙

大量存在，法院和仲裁難以接近，迫

使甚至激勵了農民工轉向私力救濟。

（三）作為一種抗爭策略

農民工為權利而自殺也可定位為

一種策略行為，主要表現為自殺姿

中國設置了法院、政

府、仲裁、調解等解

紛機構，但農民工卻

寧願私力救濟，甚至

通過自殺維權，主因

在於成本高昂。據調

查，農民工討薪成本

至少三倍於收益。此

外，勞動爭議解決程

序繁瑣而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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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是民工為救濟權利而採取的一種

抗爭策略，以身體和生命為賭注的一

種威懾機制。在客觀上，聲稱自殺確

實構成一種比較有效的社會控制機

制。自殺可能被「歸罪於某人，彷彿

被歸罪者就是謀殺者」，自殺者因此

維護了自身利益bp。這種策略展示了

農民工與老闆、政府之間的互動。經

過反覆博弈，農民工的自發行動目前

有轉向自覺運用為權利而自殺的救濟

策略之趨勢。

第一，農民工為權利而自殺是一

種「弱者的武器」bq。這種行為具有公

開性和表演性，其目的在於傳遞信

號，使社會和政府了解其冤屈，從而

引起關注。農民工爬上塔吊，痛斥老

闆欠薪和盤剝，聲稱不達目的就從塔

吊跳下。此時，老闆和政府就面臨較

大壓力，這些壓力往往構成有效的威

懾，導致整個局面迅速向有利於農民

工的一邊傾斜。若有媒體介入，其聲

音往往會被放大，威懾力隨之提升。

當代中國，社會穩定一直以來被視為

政府及其官員追求的表層目標。官員

們有一種「問題」情結，穩定壓倒一

切，不出「問題」便是政績。農民工自

殺式討薪表明社會不和諧，直接給政

府施加了壓力，政府為了將「問題」迅

速了結，往往會出面承諾解決糾紛。

在博弈過程中，至少有兩種社會規範

發揮了作用：一是老闆會因自殺討薪

的行為感到羞恥；二是政府會因此蒙

羞。這些社會規範影響㠥糾紛參與人

的行為，推動了糾紛解決。

第二，既然自殺式討薪通常被視

為一種策略行為，老闆和政府也可能

採取相應的對策，以抑制自殺式討薪

的行為及影響。比如，老闆可能先答

應民工的要求，等其從塔吊下來後再

談判；但維權者或許會堅決要求老闆

將工資支付給工友、送上樓頂或打入

賬號。政府的一個策略是，聲稱此類

行為擾亂公共秩序，應予處罰。通過

懲罰承諾，政府意圖對自殺討薪者進

行威懾，使那些虛張聲勢表演自殺姿

態的民工不敢上塔吊。但此類信號基

本上不能傳遞到民工那㛾，因為他們

幾乎不可能了解政府頻繁變動的新策

略。即便是知道可能受罰，底線的生

存倫理規則仍會推動其為權利而自

殺。因此，政府聲稱處罰自殺式討薪

行為，總體上屬不可置信的懲罰承

諾，這種威懾通常不可能現實地加以

檢驗，更何況實施處罰也極易招致媒

體和社會的強烈批評。

第三，為權利而自殺，儘管多表

現為自殺姿態而通常被視為一種策略

行為，但此種行為並非純粹的策略，

因為自殺姿態存在㠥向真實自殺轉化

的較大可能，其威懾效用因而具有現

實性。

我嘗試通過實例來描述自殺式討

薪的農民工真實自殺與自殺姿態的比

例、自殺方式、討薪是否成功、是否

受處罰等情況。收集數據的方法是利

用網絡搜索。具體搜索程序：（1）通

過谷歌（www.google .com）和百度

（www.baidu.com）搜索主題詞「自殺討

薪」（加引號），2005年7月4日分別搜

索到100、112篇；（2）通過某篇文章

的相關鏈接收集資料；（3）下載有關

農民工及討薪的專題討論；（4）將上

述材料中有關農民工自殺式討薪的主

要信息進行歸納整理。

整理的結果是：自殺討薪實例

共82宗；其中真實自殺與自殺姿態的

數量分別為34和48，真實自殺率（真實

自殺佔自殺式討薪的比例）為41.5%；

其中導致死亡的有10例（佔真實自殺的

29.4%），其他情形的有也大多產生了受

農民工為權利而自殺

也可定位為一種策略

行為，主要表現為自

殺姿態。這種行為具

有公開性和表演性，

農民工爬上塔吊，痛

斥老闆欠薪和盤剝，

聲 稱 不 達 目 的 就 跳

下。此時，老闆和政

府就面臨較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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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大多也是經努力勸解而放棄自殺，

並不簡單地只是姿態。事前明顯暴露

出只是「做做樣子」而根本不打算自殺

的情形只有2例。由此可見，農民工

自殺式討薪並非純粹策略性的自殺姿

態，更不是「跳樓秀」，他們很可能因

此而受傷、殘廢，甚至付出生命代

價。正因如此，老闆和政府才不敢輕

視農民工的自殺姿態，其為權利而自

殺的行動因而才具有較大的威懾力。

自殺式討薪的具體方式大致可分

為四類：（1）跳樓、跳塔（吊）、跳升

降機53例（64.6%）；（2）服毒、吃安眠

藥、吞液化氣13例（15.9%）；（3）爆

炸、自焚6例（7.3%）；（4）上吊、割

腕、剖腹、撞牆、撞電話亭、臥軌、

觸電等方式10例（12.2%）。其中「跳」

係民工為權利而自殺之首選，大概是

因為「跳」更適合其權利救濟策略的展

開，更具新聞性和威懾效果，更便利

（無需準備藥品或工具），更安全（爆

炸、服毒、臥軌、觸電極易致死），

更不損害他人（爆炸、自焚危害公共

安全），更具彈性（服毒、上吊、割

腕、剖腹、撞牆等一旦實施往往難以

回復）。討薪未果而自殺5例，此類自

殺雖不直接以討薪為目的，但總體上

構成對資方和政府的一種威懾，故從

廣義上劃歸為權利而自殺。

討薪成功、不成功、不清楚的數

量分別為25、24、33。既然以死抗爭

是一種比較有效的威懾機制，為甚麼

自殺討薪的成功率（30.5%）並不高？

原因是多方面的，特別是當民工接受

勸導而放棄自殺（姿態）後，老闆和政

府不履行承諾。這最終還是體現了民

工與老闆、政府相比處於弱勢地位，

他們往往不具備足夠的討價還價能

力。比較真實自殺率（41.5%）與自殺

討薪成功率（30.5%），再考慮到自殺

討薪者近一成受到處罰，因此可得出

結論是：農民工的自殺式討薪是一項

極其昂貴且成功率偏低的行動。

二　農民工權利救濟的邏輯

即便是昂貴且成功率偏低，但農

民工以死抗爭並不是非理性行為。為

權利而自殺，是農民工權利救濟邏輯

發展的結果，是其迫不得已的最後選

擇。農民工討薪維權——以及權利救

濟——的邏輯結構可概括如下：

1、忍受和迴避是民工最通常的

糾紛處理方式，他們往往只在無法迴

避或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才會去尋求

權利救濟。

2、由於通過公力救濟和社會型

救濟討薪的成本極高，時間過長，實

效性不足，民工因而更願意選擇私力

救濟。

3、私力救濟包括交涉和強制，

若通過交涉可解決糾紛，民工通常也

不會訴諸強制。但問題是，資方並不

太願意與其平等協商，他們也缺乏足

夠的交涉能力與資方對抗。

4、若實施程度輕微的攻擊型私

力救濟能實現權利，民工一般也不會

以生命為賭注，但由於其實施強制的

力量往往不足以對資方構成威懾，直

接與老闆抗爭又通常處於劣勢，故以

身體和生命作為抗爭武器，採取自損

型私力救濟的方式討薪維權，直至以

死抗爭。

5、自損型私力救濟的具體措施

一般也是逐步升級的：從自殘到自殺

姿態，最終到真實自殺。

「跳」係民工為權利而

自殺之首選，大概是

因為「跳」更適合其權

利救濟策略的展開，

更具新聞性和威懾效

果。自殺討薪的成功

率並不高原因是多方

面的，特別是當民工

接受勸導而放棄自殺

（姿態）後，老闆和政

府不履行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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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攻擊型私力救濟，若超出一

定限度，可能構成違法甚至犯罪。民

工攻擊型私力救濟不易把握行為的限

度，因此不少討薪行為可能遭受法律

的負面評價，在性質上屬於作為私力

救濟的違法犯罪br。

7、農民工討薪往往會導致暴力

衝突。不論訴諸公力救濟還是私力救

濟，不論交涉還是強制，甚至在實施

自損型私力救濟的過程中，他們都可

能甚至常常遭遇暴力，老闆不僅不付

工資，還將其打傷。例如，據報導，

一百二十多位民工在哈爾濱永安房地

產公司工作，工錢被拖欠三年。2003年

12月4日，討薪民工被打手追殺，工長

徐殿彬身負重傷，手筋被砍斷，此前

他們已受過兩次威脅bs。這種暴力衝

突一方面可能令民工們被迫採取自損

型私力救濟，最終為權利而自殺；另

一方面也可能引發其暴力抵抗，從毀

損財產、人身傷害到殺人。後一種情

形可能屬於正當防㡮、自救行為，也

可能構成違法或犯罪。

8、自損型私力救濟包括自殘、

自殺姿態及真實自殺，也可能構成違

法犯罪。採取爆炸、自焚方式討薪可

能構成危害公共安全而須承擔刑事責

任，在公共場合聲稱自殺也可能被施

以治安處罰。

可見，農民工權利救濟的邏輯是

一個逐步升級的過程：從公力救濟轉

向私力救濟；從交涉到強制；從攻擊

型私力救濟到自損型私力救濟；從協

商到衝突到暴力攻擊直至違法犯罪；

從自殘到自殺姿態到真實自殺（圖1）。

為權利而自殺，以及為權利而犯罪，

是這一邏輯鏈條發展的結果。救濟措

施的逐步升級，按照埃里克森（Robert

C. Ellickson）依福利最大化規範的假說

對類似現象的解釋，是為了使有效威

懾的費用最小化bt。他在分析美國加

利福尼亞州夏斯塔縣牲畜越界、柵欄

註：箭頭表示農民工討薪邏輯的發展，虛線表示「可能」，實線表示從屬關係，數字對應正文的分析。

圖1　農民工討薪的邏輯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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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從公力救濟轉

向私力救濟；從交涉

到強制；從攻擊型私

力救濟到自損型私力

救濟；從協商到衝突

到暴力攻擊直至違法

犯罪；從自殘到自殺

姿態到真實自殺。為

權利而自殺以及為權

利而犯罪，是這一邏

輯鏈條發展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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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救濟措施順序的命題：救濟規範

要求非正式抱怨者按順序用盡具體的

自助措施，首先告知不軌者非正式債

務的存在，接㠥傳播他不還債的壞

話，最後以強力扣押或毀壞其一定的

財產（毒死、射殺或閹割越界牲畜）。

上述經濟學分析有助於解釋農民工權

利救濟的邏輯：若能通過較低成本的

救濟措施維護權利，他們通常不會選

擇成本更高的行動。

三　國家的態度

隨㠥自殺式討薪現象的增多，國

家的態度逐漸強硬。2002年7月30日

北京管莊某工地民工上塔吊，北京公

安局法制辦認為，民工以生命作籌碼

討薪擾亂了公共秩序，將予處罰ck。

數月後深圳南山區警方警告：將嚴懲

自殺討薪者，「甚至刑拘」cl。2005年

西安公安局《關於妥善處置以攀爬設施

的方法擾亂公共秩序行為的通知》規

定，自4月26日起，對攀爬公共設施

「揚言自殺，要挾他人」的行為，處15日

以下拘留、200元以下罰款或警告cm。

這種強硬姿態不僅停留在口頭，通過

上述網絡搜索的自殺討薪實例中受處

罰的就有8例（9.8%），除2例係因危害

公共安全而應受刑事制裁外，多數情

形是以妨害公共秩序為由蒙受治安處

罰。

然而，國家態度轉向強硬，至少

從表面看來並未減少民工為權利而自

殺的行為。比如，2002年以來通過網

絡搜索的自殺討薪實例有增無減，

2002、2003、2004、2005年1至7月分

別為2、8、45、26例。而且，國家的

這種態度還招致了廣泛的批評，甚至

加劇了社會緊張。我們有必要追問：

國家應如何看待為權利而自殺的現

象？農民工能否通過自損型私力救濟

維權？從根本而言，為權利而自殺是

否構成一項權利？人是否有自殺的權

利？

這些問題涉及政治、經濟、社

會、法律（如勞動爭議行為的正當性）

等各層面，本文主要關注，國家能否

通過實定法禁止自殺或對自殺行為予

以處罰？警方認定民工實施自殺姿態，

救下後進行處罰，而處罰後他果真自

殺了呢？上述網絡搜索的數據表明，

真實自殺率41.5%，警方憑何認定民

工自殺式討薪只是自殺姿態？若自殺

式討薪損害社會秩序，若社會秩序建

立在禁止自殺的基礎上，要這種秩序

作甚麼？難道秩序真的勝於公正，甚

至勝於底線正義？生存權是人最基本

的權利，生存權都可放棄，法律對何

種對象施加處罰？一種可能是對財產

或屍體，正如英格蘭長期視自殺為犯

罪，自殺導致財產被充公，並以木樁

穿透屍體不體面地埋在路上cn。現代

法律不可能如此，中國傳統亦然。

自殺是一個嚴肅的社會問題，若

意圖通過自殺（姿態）尋求正義的現象

大量存在，表明正義的實現機制存在

嚴重障礙。近億民工離家千里，生活

在繁華城市的社會底層，長年艱辛勞

作而分文無收，父母妻兒生活貧寒，

生老病死毫無保障，子女教育難以維

持⋯⋯其生存權如何保護？法律常常

宣稱保護弱者，但其實法律從來都

是強者的武器co。正如法學家布萊克

（Donald J. Black）所說：「法律最為聲

名狼藉的一點在於：它賦予富貴者比

貧賤者大得多的權利。有些人甚至認

為這是法律的基本功能。」cp以公正和

中立的名義站在富人一邊，這就是法

隨㠥自殺式討薪現象

的增多，國家的態度

逐漸強硬。以生命作

籌碼討薪被視為擾亂

公共秩序，將予處罰

甚至刑拘。然而這並

未減少為權利而自殺

的行為。國家應如何

對待為權利而自殺的

現象？農民工能否通

過自損型私力救濟維

權？為權利而自殺是

否構成一項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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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政治性！民工們弄不懂法律，交

不起費用，請不起律師，拖不起時

間，受不起態度cq。公力救濟機制何

嘗為他們提供適當的討薪途徑？農民

工為權利而自殺有其深層原因，不對

症下藥，而靠高壓手段換取暫時的和

諧，顯然是本末倒置。

此時此刻，國家應當深刻反思社

會正義及其實現問題，調整政策，修

改遊戲規則，使不公正保持在可容忍

的限度之內，而不是以維護秩序為由

頒行這種「禁止跳樓法」，對民工的自

殺（姿態）施加處罰，更不應把那些上

塔吊的民工推下來：要麼去死，要麼

下來受罰。農民工為權利而自殺，是

其出於最低限度的自我保護本能、在

生存規則的推動下自行實現私人正義

的最後抗爭，是一種非到不得已時而

為之的最後救濟——底線救濟。這種

權利救濟源於人性、貼近自然，無疑

具備內在的道德性。

四　結 語

十多年來，轉型中國農民工遭受

的壓迫令人觸目驚心，但忍受和迴避

仍是其對待侵權最常見的態度。實際

上，只是少數人為救濟權利而以死抗

爭，農民工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數，其

聲音只是到以死抗爭的程度才稍稍為

社會所知。此種聲音既喚起了民眾同

情和社會良知，也引來了一些精英人

士諸如「跳樓秀」之類的嘲諷。他們以

生命為籌碼換得了有限的權利救濟，

但也招來了政府以維護秩序為由的打

壓。

儘管農民工在理論上擁有憲法和

法律規定的各種權利，包括平等權，

向法院、仲裁等機構尋求救濟的權

利，但若訴諸法律救濟的道路障礙重

重，或其沒有購買正義的適當資源，

則所謂權利便只能是空中樓閣。若農

民工的權利存在公平、及時、適當的

救濟途徑，他們通常不會通過自殺實

現正義。能活下去就不會去死，自殺

或殺人大多是因為活不下去！民工及

其他弱勢群體的被剝奪感和相對貧困

感在日益增強，社會不公的程度不斷

超越傳統觀點所認為的極限，轉型中

國農民工的以死抗爭已成為一個迫切

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

因此，本文得出一些基本判斷：

1、農民工為權利而自殺的行為

是理性與激情的混合性結果，其主要

方面是一個符合經濟邏輯的理性選

擇。農民工權利救濟的邏輯是一個逐

步升級的過程，其目的是為了將有效

威懾的費用最小化。為權利而自殺是

這一邏輯發展的自然結果。

2、農民工為權利而自殺的深層

原因是社會嚴重不公。直接原因是權

利不能獲得適當救濟，因為公力救濟

的成本太高，耗時過長，程序和法律

複雜，實效性不足。最需要通過簡

易、快捷、低成本的程序來解決的勞

資糾紛，實際上運用了一套最複雜的

法律程序，一個最需要保護的弱勢群

體離司法正義的距離最為遙遠。

3、儘管農民工以死抗爭的行為

在主體方面可定位為作為策略的自

殺，是其以生命為賭注的威懾機制，

但此種行為並非純粹的策略，因為自

殺姿態存在向真實自殺轉化的較大可

能。從結果來看，自殺式討薪是一項

極其昂貴且成功率偏低的行動。

本文絕非有意倡導農民工通過自

殺實現正義，而旨在描述轉型中國農

民工權益受侵犯的狀況及其為權利而

鬥爭的努力，揭示制度的缺陷和政策

儘管農民工在理論上

擁有憲法和法律規定

的各種權利，包括平

等權，向法院、仲裁

等機構尋求救濟的權

利，但若訴諸法律救

濟的道路障礙重重，

或其沒有購買正義的

適當資源，則所謂權

利 便 只 能 是 空 中 樓

閣。農民工的權利必

須存在公平、及時、

適當的救濟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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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重視公平兼顧效率，矯正過度

的社會不公，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

展，才能最終解決社會公平問題。從

緩解以死抗爭的現象及農民工維權的

角度，如下的制度變革值得期待。

一方面，完善權利救濟機制，保

障救濟的實效性。為促使民工等弱勢

群體接近正義，國家應大力推行法律

改革，改造司法系統，促進司法公

正，降低解紛成本，提高效率，簡化

程序，加大援助力度，消除接近司法

之障礙，保障民眾快捷、低成本獲至

公平、公正、實效的救濟。可行的具

體對策如下：

1 、勞動爭議實行「或裁或審

制」，仲裁或調解不成為訴訟的前置

程序。

2、改造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

使之成為一個真正的仲裁機構，保障

仲裁公正。

3、設置專門的勞動爭議審判

庭，從長遠而言可考慮設立勞動法

院，相應制訂勞動爭議解決的特別程

序，使之更簡易、成本低、速度快，

普遍適用先予執行措施，除特定情形

外一審終審。

4、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

機制，實現與仲裁、訴訟的有機銜

接。

5、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不應成

為資本依附型政府，不以支持經濟發

展為由而對解紛機構施壓。

6、通過行政（如勞動監察）、市

場、法律等綜合手段，提高企業欠薪

成本。

7、為民工建立基本的社會保障

制度，在發達地區率先試點。

另一方面，完善權益表達機制。

長期以來農民工缺乏自己的組織和利

益代言人，而無表達便無關注，更無

從保障權益。因此，多管齊下，大力

促進農民工組織的建設，是非常重要

的。特別要使工會真正發揮作用，也

應該充分發揮媒體、政府、非政府組

織及學者的作用，還要激發農民工自

身的覺悟，而這又極大地依賴於其文

化水平的提高和經濟狀況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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